
國立宜蘭大學 104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第二次會議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五樓第二會議室 

主席：吳副校長柏青                                 記錄：楊惠菁 

出列席：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教育部 104 年 5 月 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40056874 號函示：104 學年

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度為 1.89%，其前一學年度未調整者，調幅

援例以當年度基本調幅加上前 1 年基本調幅計算，經核算 104 學年度

調幅上限為 2.5%（與本校前擬調幅一致）。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學

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應先行檢視學校是否符合「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有關「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

指標」之審議基準後，完成「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之校內程序

後，填具所附送審表件於 104 年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報部

審議。 

參、 提案討論 

案由一：本校 104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學分學雜費、碩博士班學雜費及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進修學士班(含四技進修部，日間學制大學延修生及暑修

學生之學分學雜費比照)學分學雜費擬調漲 20.61%，由現行之

912 元調整至 1,100 元。 
二、本校碩博士班之學雜費擬調漲 2.86%，各學院調整額度如下

表： 
（碩博士班前二年） 

學院別 
103 學年度 
學雜費 

調整額度 
104 學年度 
預定學雜費 

人管學院 22,980 657 23,637 
工學院 25,140 719 25,859 
生資學院 24,690 706 25,396 
電資學院 25,140 719 25,859 
平均值  700  



    （碩博士班第三年起至畢業止） 

學院別 
103 學年度 
學雜費基數 

調整額度 
104 學年度 

預定學雜費基數 
人管學院 10,740 307 11,047 
工學院 12,900 369 13,269 
生資學院 12,450 356 12,806 
電資學院 12,900 369 13,269 
平均值  350  

三、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依教育部公告之調幅上

限 2.5% 進行調整，各學院調整額度如下表： 

學院別 
103 學年度 
學雜費標準 

調整額度 
104 學年度 
預定學雜費 

人管學院 22,270 557 22,827 
工學院 25,660 642 26,302 
生資學院 25,450 636 26,086 
電資學院 25,660 642 26,302 
平均值  619  

擬  辦：通過後，提送行政會議（5 月 26 日）及校務會議（5 月 27 日）

審議，並報部核定備查（5 月 29 日前）。 
決  議：通過，碩博士班及進修學士班的學雜費收費標準報部備查，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報部核定。 
 
案由二：審議本校 104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學校送審表件，

提請討論。 
說  明：檢附本校「104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學校送審表件」

乙份，如附件（略）。 
擬  辦：通過後，提送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並報部核定。 
決  議：通過。 

 

肆、 臨時動議 

一、 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是否考量作調整？（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代表喻新委員提議） 
決議：有關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調整請進修推廣組研議。 
 

伍、 散會：下午 1 時 15 分 








